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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新业务评估委员会是跨专业委员会，为评估新产品评级的可行性而成立。评级的新业务往往需要

更广泛、跨学科的评价，以评估应如何考虑某些信用风险，新业务评估委员会设立的主要目的是

为确定一种新业务评级的可行性，委员会委员从惠誉博华各行业分析师团队中的高级分析师及以

上中挑选出来。 

 

2. 对于新业务提案的定义 

惠誉博华不会对仅出于税务和/或会计考虑而存在的提案给予评级。惠誉博华只会对符合基本经

济目的的提议进行评级。惠誉博华对主体或资本市场交易的信用质量提供评级意见，这些交易是

独立交易并具有明显的经济实质。委员会决定提议是否符合这些原则，在一些情况下惠誉博华将

不会给予评级，例如缺乏可靠的数据，或者一种新型金融工具的结构过于复杂，或者现有信息质

量不能令人满意。 

评估提案需由高级分析师及以上提出申请，一个提案是否需要提交新业务评估委员会审查，取决

于该提案是否具有一些典型特征，通常包括但不限于: 

• 该业务被认为是惠誉博华首次评级的新资产类别、主体类型或新金融工具； 

• 涉及新的创新特征、信用增进类型、资料类型、复杂抵押品、多个或新的司法管辖区或新的

衍生品组成； 

• 缺乏既有的评级标准，可能需要对现有的标准进行重大修改，或需要制定新的标准，或提出

交叉组合评级标准问题； 

• 被认为具有不寻常或过于复杂的结构特征； 

• 涉及正在经历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或呈现极度信用压力的行业； 

• 具有可能影响评级分析的不寻常或前所未有的信用风险因素，或与信用无关的关键评级驱动

因素(例如，具有多层风险敞口的复杂结构或过多的未对冲货币风险)。 

 

执行摘要 

目标： 本政策为确保员工采用流程化方法评估评级新业务行为 

适用范围： 惠誉博华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誉博华”）的所有分析师 

生效日： 2020 年 3 月 

版本号：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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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业务评估委员会流程 

提交给新业务评估委员会审议的提议将根据惠誉博华的新业务评估委员会流程进行审查。 

新业务评估委员会决定是否要开始一个完整的评定过程。委员会中每名委员由惠誉博华从各行业

分析师团队中的高级分析师及以上中挑选出来。 

如果评级分析过程中出现独特或复杂的风险，委员会可在分析过程中随时召开，但通常在收到提

议后、评级工作开始前或评级过程的早期召开。惠誉博华选出具有与所讨论问题最相关经验或经

历的分析师担任委员，并指定一名主任。 

委员的人数为奇数，最低规定人数为三名，最高人数为七名。如果不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将以

三分之二以上委员的所持意见为基础作出决定。 

委员会将检查有关提议的相关方的资料(例如保荐人、发行人、安排人及承销商等)，包括相关方

的财政能力及经验，以及提议分析小组所取得的有关提议架构的摘要及其他有关资料。委员会还

将审查与提案有关的任何潜在法律或会计问题，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出的条款和条件。 

新业务评估委员会对提议进行审议的情况有几种类型,如没有明确现有标准适用于提议,或者可能

有一个以上的现有标准可能适用,新业务评估委员会应当确定具体的分析小组主导被提议评级标

准的制定。 

虽然新业务评估委员会不是信用评级委员会，但若其决定新业务提议可以进行评级，则新业务评

估委员会亦可为提议确定一个适当的最高评级等级。新业务评估委员会也可以为信用评级委员会

确定一些需要遵从的评级关键点。例如有任何一方将向交易提供持续的服务，或者交易表现取决

于任何一方的表现，则必须关注这些因素并将其纳入审查过程。 

在新业务评估委员会确定某提案的最高信用等级水平后,若信用评级委员会后续确定补充信息，

并且补充信息能够支持更高的信用等级水平,则该等补充信息应当重新提交给另一个新业务评估

委员会进行审议,新的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将原委员会委员纳入。 

 

4. 委员任职资格 

新业务评估委员会委员由惠誉博华各行业分析师团队中的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高级分析师及以上

担当。 

 

5. 文件管理 

委员会会议由新业务评估委员会主任作记录，并使用附录所载的会议记录范本。 

新业务评估委员会的决议将在会议结束后通知提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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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度发布及时效性 

本制度由惠誉博华分析师团队制定并负责解释，自发布日起生效。 

 

 

附录-会议记录范本 

新业务评估委员会会议 

主体名称  评级部门  

会议日期  提议分析师  

会议目标/建议  

 

 姓名 职位 

主任   

 

后续跟进要点 

 

 

会议决议 

 

 

交易概要 

交易结构图 

 

概要 

 

关键驱动因素 

 

相关评级标准 

 

与既定评级标准的差异（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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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充足性 

 

合理调查的可行性 

 

主要参与方 

 

 

法律方面 

法律结构 

 

条款和条件 

 

其他相关信息 

 

 

附件 

 


